株城管办〔2023〕32号

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2023年7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：

经株洲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决定，现将2023年7月份城市管理考评重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评重点

（一）城区市容市貌“百日攻坚”行动。

（二）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。
（三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。

（四）开展城区“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工作”。

（五）城区人行道违停的监管与执法工作。

二、考评方法及计分办法

（一）城区市容市貌“百日攻坚”行动。各区要对照市城管委办公室排查出的市容市貌问题清单进行整改，7月份要完成总任务的100%。此项工作由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逐月对各区完成情况进行核查。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在当月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计分，达标的不扣分，未达标的扣2分。
（二）国家卫生城市巩固提升工作。各区要对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，开展市容环卫管理提质达标行动，重点整治环境卫生“脏乱差”、市容秩序“十乱”等行为，并保持长效管理。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牵头组织，会同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进行考评。根据考评情况在7月份城市管理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1分。

（三）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区工作。各区要严格按照《关于创建城市管理精细化示范街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于7月10日前根据辖区工作实际，申报一条精细化示范街区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确定责任领导、责任人，全面完成创建路段的市容环境整治，市政、园林、路灯设施养护、垃圾分类、门店诚信等级评价等工作。此项工作由市城管局考核评价科会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、市容环卫管理科、执法监督科、市政管理科、园林绿化管理科、垃圾处置管理科、科技装备科进行考评。根据考评情况在7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1分。

（四）开展城区“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工作”。各区要根据《服务经济社会民生发展工作方案》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由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科会同考核评价科、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对全市集市（夜市）扶持打造情况以及便民疏导区、允许适当出店经营路段科学设置、规范管理情况进行考评。根据考评情况在7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1分。
（五）城区人行道违停的监管与执法工作。各区要加强城区人行道违停现象的监管与执法。此项工作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考评，根据对各区违停执法工作总量（30%）、违停执法效果（10%）、重点路段违停执法总量（20%）、重点路段违停执法效果（10%）、全域违停执法覆盖率（20%）、违停宣传专项报道（10%）等情况进行综合排名，根据排名情况在7月份城市管理考评总成绩中加减分，第一名加1分，第二名加0.5分，第三名不加分，第四名扣1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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